
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

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樓長會議 
一、 時 間：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17 (星期二)下午 1530 時  

二、 地 點：電腦教室(一) 

三、 師長叮嚀:  

  (一)生輔組孫明堂組長: 

     1.交通安全宣導： 

     宿舍區道路有區分人行步道及車輛行駛道路，人車分道，請依規定行  

     駛及行走，車輛進入宿舍區請減速慢行，時速不得超過 15公里，夜間 

     更應注意前方路況，如此，對其他行走的同學才有保障。 

   2.重申規定，現行法令規定電動自行車亦須載安全帽。 

    (1)宿舍停車同學，請依規定於汽機車在規定位置停放並貼車證。 

    (2)宿舍大門至學校斑馬線稍向西移，請同學依規定走斑馬線以維安全。 

   3.宿舍一般規定： 

    (1)加強禮節教育，同學於校內外如遇學校老師同學，請道好問候。宿舍  

       屬於學校環境學習圈，請同學遵守學生服裝儀容規定。 

    (2)餐廳用餐，請使用餐具(三寶)，勿便宜行事以手取用，除違反衛生規 

       定外，更影響他人權益。 

     (3)團體生活應相互協調合作尊重，消除亂丟回收垃圾、跨越陽台、偷 

        竊、機車棚等問題，亦請同學奉公守法，維護優良住宿環境。 

   (4)為維護安全，請勿攜持違禁品，若查獲者將依規定處份。 

  (二)營繕組吳榮源組長: 

     1.112 年 09 月 15 日至 10月 11 日重要施作工程  

宿舍別 施作項目 

致善樓 

(1)地下室發電機。 

(2)721 寢室冷氣機。 

(3)管理室廣播麥克風。 

(4)緊急出口燈。 

(5)1樓低壓電盤鎖。 

(6)1樓宿舍外廊更換 LED 球泡。 



致真樓 

(1)1樓管理室電梯監視器 

(2)東側陽台 2 樓地排至末端出口高壓疏通清洗。 

(3)3 東 5A 廁所馬桶堵塞維修。 

(4)514 室冷氣機維修工程。 

致美樓 

(1)全棟滅火器逾期更換。 

(2)地下室更新 LED 節能燈具工程。 

(3)806 室浴廁日光燈更換。 

(4)東 5樓電器室旁急避難方向指示燈更換。 

(5)東 802室廁所更換日光燈。 

(6)東管理室電力集中控制盤維修更換控制按鈕。 

     2.112 年 09 月 27 日(星期三)協助宿舍複合型防災演練。 

     3.112 年 09 月 15 日至 10月 11 日宿舍修繕案件：共 189件。 

       已完成案件：158件；目前未完成案件：約 25 件、銷案：6 件。 

     4.宣導部份 

    (1)冷氣機(卡)使用方式: 

       請按順序操作: 

 開啟冷氣機:冷氣儲值卡片插入計費器(待嗶聲後開啟)→ 

 冷氣機溫度已設定(最低 26度/遙控器無法再降低溫度)。 

 關閉冷氣機:遙控器按關機→拔出儲值卡(切勿顛倒操作， 

 因變頻冷氣室外機仍然須運轉散熱)。 

上述操作不當導致冷氣機故障，將請廠商估價，照價賠償。 

    (2)冷氣機含(計費電表、遙控器)若遺失或人為操作(拆卸)任意 

       破壞等損壞，請廠商估價照價賠償。另查若為蓄意破壞依校 

       規辦理。 
    (3)同學申請修繕案件後，本組同仁會依案件的急迫性辦理，有 

       時進入寢室房間時會敲門但不見得同學會回應(有可能睡的很 

       熟)，沒有聽到而進入修繕，希望同學能體諒。 

    (4)宿舍之公共區請至舍監處登記，並依宿舍區規定辦理修繕。 

    (5)請填寫修繕單時，地點樓層務必填寫清楚，便於維修人員修 

       繕。 

    (6)馬桶易阻塞，請宣導不要丟雜物至馬桶內以免阻塞。 

    (7)請宣導勿使用偽禁品，以免跳電，造成他人使用上的不便。 

    (8)宿舍寢室木製各櫥櫃、衣櫃請勿塗鴉任意破壞違者修繕費用      



       須負責賠償(如附圖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(三)事務組林柏翔組長： 

   1.家長進入宿舍區載運行李，學生未在車上:請學生利用校內分機 

     #2336、親洽第一警衛室或是請舍監告知家長車牌號碼及同學的班 

     級、姓名。學生在車上請出示學生證。 

   2.校園環境宣導：為維護校區、宿舍區公共區域的清潔與整齊，禁止隨 

     意扔棄垃圾，並配合垃圾場丟棄時間。 

   3.垃圾分類宣導：資源回收與垃圾請協助要分類，紙製餐具等一次性餐 

     具請清洗，吸管及手搖飲的封膜請丟垃圾。 

     (1)請確實做好垃圾分類，惜福屋內已設置分類標示，請大家將回收 

        清洗完後依標示分類。 

     (2)到餐廳用餐時，嚴禁將個人寢室內的垃圾袋，隨意扔棄在餐廳，  

        請務必帶走，若被查到，將名單交給生輔組懲處。 

     (3)惜福區旁的廚餘桶，請師生、同仁在扔置廚餘時，勿將廚餘袋(塑 

        膠袋)一同丟入。 

     (4)資源回收的鋁箔包、紙製餐具與一般紙類分開。 

        玻璃回收請按照顏色分類，透明、咖啡色、綠色。 

        馬克杯、盤子等陶瓷材質皆為一般垃圾，請妥善包好丟入垃圾子 

        車。宿舍區的分類，務必請學生在執行分類工作時，一定要依公 

        告的來分類。 

     (5)需自行處理物品: 寢具、行李箱、衣物(貼身衣物請丟垃圾)。 

        可利用花蓮市或吉安鄉清潔隊的垃圾車及回收車經過校門時間:        



        每週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 1700時至 1730 時。可下載樂圾通 APP 

        查詢；或是於吉安鄉清潔隊開放時間帶去丟棄。 

   4.流浪犬問題： 

     (1)不要餵養或帶流浪犬進入校園，避免環境和衛生問題。 

     (2)若遇攻擊性犬隻，請告知事務組處理。 

        (3)遵循宣導應對流浪犬，有任何狀況，可尋求警衛同仁協助。 

   5.校園停車及速限規定： 

     (1)遵循友善停車位使用程序，避免佔用。 

     (2)使用宿舍大門汽機車門禁系統，請依序進入，避免跟車發生意外。 

     (3)機車進出以當學年度通行證為主，刷卡為輔助。若無法刷卡請與 

        警衛同仁表達原因。 

     (4)停車請按申請區域停放，不要跨區停放。宿舍通行證平日 18 點後 

        才准進入校區停車。 

     (5)智耕樓 3 號停車場為教職員及碩士生使用。 

     (6)停車棚充電區僅供電動機車、自行車使用，其他車輛請勿佔用。 

     (7)遵守停車區域，避免違規停車。違者將依規定處理。 

   6.公共設施使用: 

     (1)公共區域水龍頭不要接水洗個人車輛，不得利用學校資源，使用 

        於私人用途。 

     (2)自動販賣機使用請遵照宣導，有任何問題請撥打機器上方電話反 

        應或留言。 

  (四)電算中心陳駿閎組長： 

   1.暑假期間更換致美樓一樓、三樓至十一樓網路 HUB，共計 10台。 

   2.本學期目前更換致真樓二樓 5 台 HUB，預計 11 月底前更換完致真 

     樓三樓至六樓網路 HUB，共計 29 台。 

   3.本校宿舍開放時間，依「慈濟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」訂定 

     0015 時至 0500 時為斷網時間。 

   4.各棟宿舍一樓皆設有電腦教室，凡欲使用電腦上網之同學，可向舍 

     爸(媽)登記後即可使用。 

   5.請同學勿私自架設 AP，避免造成 LOOP。 

   6.〔電腦維修申請〕功能至：學生資訊系統→電算中心→系統管理組 

     → 資訊設備維修 → 〔資訊設備維修申請〕 

  (五)宿舍服務股歐陽君泓: 

   1.天氣逐漸轉涼有幾件提醒，並請請加強宣導: 



   (1)使用違規電器用品(最常見快煮鍋/爐/壺)，勿將自己方便危害團體 

      安全，現持有者，物品放置舍爸舍媽處，返家攜回。發現依辦法記 

      予小過，特別提醒公費生，守護安全不會因為身分而改變處份。 

   (2)切勿使用熱水清洗衣物，佔用他人熱水，衍生後續困擾，己所不欲 

      勿施於人，請各位發揮同理心。 

   (3)蛇類將進入冬眠前的活動期，返舍路上請小心自身安全，若遇見請 

      即通報總務處或舍爸舍媽。 

   2.新生樓層選擇住宿儘速融入團體規範與生活作息，勸導未改善以處份 

     替代。資深住宿生對於環境標準與管理清楚瞭解，不再勸導，樓層或 

     個人配合意願低者，以秩序扣分與處份等替代。 

     說明:整潔秩序低於 75 分依【整潔競賽獎懲辦法】每週總成績未達七 

     十五分且累計兩次者，樓層住宿生罰以愛校服務兩小時，第三次則扣 

     樓層住宿生操行成績總分一分，依此累扣操行成績。 

   3.上午門禁時段擅留宿舍之行為影響安全之隱憂，將抽查樓層逐間檢 

     視，倘身體不適請尋求舍爸舍媽協助，切勿擅留， 發現按規定記處。 

      4.於宿舍遭竊需報警或身體不適需呼叫救護車，請先通報緊急連絡人 

       【舍爸舍媽】，協助處理。 

   5.【重申外宿】 

(1) 選擇住宿遵守規範，週一至週四晚間律訂作息每位住宿生務必學

習參加(晚自習/環境清潔)，沒有選擇【要或不要】，除非隔日

沒有課程回家或全年實習(off 的、校外實習的)或當日有緊急狀

況經教官同意的，其餘一律參加。 

(2) 提醒:依【學生住宿輔導辦法】，召開會議勒令退宿: 

【不假外宿每學期達 10次以上(含)者。】 

【平日長期外宿達應住宿 30 日者。】 

      (3)上述未達 30 日者，屬應該留宿而未留，另 實習班級未列入， 

         但申請外宿需填寫清楚(會查看外宿說明) 

    6.【遷居校外程序】 

      (1)申請時間:112年 11月 20日(星期一)至 112年 12月 22日(星期 

         五)1700 時，請於期限內至學務處找懿興哥領取表格，逾期不予 

         受理，以免造成作業上困難。 

      (2)遷居校外單【舍監蓋章】欄位屬最後蓋章，待淨空檢查符合標準、 



         歸還鑰匙及上網申請外宿離舍的日期: 

         離舍當日至 113 年 01月 05 日，備註【離舍程序完成】， 

這樣~~就完成離舍程序了! 

(3) 申請遷居期間尚未搬遷者，可留宿至 113 年 01月月 05 日(星期

日)12時前離開。請配合樓層床位搬遷時，將安排空床暫時居住。 

(4) 若已申請床位，新學期開學前突告知要遷出，將依辦法退費。 

    7.【申請寢室床位規則】 

      (1)上學期:一年調整一次寢室，室友/床號自行選擇，寢室由【宿 

         服股】安排。 

      (2)下學期: 

         ※屬小幅度調整，更換室友更換寢室。 

         ※更換室友規則，屬同系、同年級(有上下樓的可以更換)， 

           申請轉系者，教務處通知後，會調整與同系同樓層同住。 

         ※更換室友之寢室床號由樓層幹部彙整繳回(舊幹部完成)。 

      (3)【寢室原則】: 

          ※更換室友/更換寢室、未滿四人一間，由宿舍服務股依現況 

            進行調整。 

          ※每間遴選室長。 

          ※繳回名單後，若擅自更換寢室或床位，發現必記處份，若 

            樓長包庇一併簽處。 

      (4)【搬遷寢室】，擅自移動寢室內任一公物均依規定必記處份， 

         請住宿生遵守，於寒假期間進行檢視，發現缺一處份 112 下計 

         算。 

      (5)提醒:遷入新寢室床位時，請先檢視抽屜、櫃子夾板等物品， 

         入住後，不受理修繕、補櫃子夾板等申請，請務必留意。 

      (6)為不影響期末考試，上述床位最遲每學期第十六週(星期五)完成 

         就定位。 

      (7)遴選新學期幹部名單(還有室長)，於當學期第十五週(星期一) 

         前交給懿興哥。 

   11.【申請 112 下女生宿舍床位說明】 

      (1)【領取新學期床位表格】11 月 20日(星期一)請樓長找懿興哥領 



         取調查。 

        【對象】換室友/同寢換床位、未達四人一間由宿服股安排。 

        【寢室搬遷】11月 20日開始進行小幅度搬遷。床位表繳回後 

         勿再更動，擅自更換以違規處理。 

      (2)為不影響考試週，【完成就定位】最遲 12月 22 日(星期五) 

         12時前完成。 

      (3)新學期床位表格未繳回，由宿舍股安排未滿四人一間。 

      (4)新學期遴選的幹部名單(含室長)請於 12月 19日(星期一)繳回懿 

         興哥。 

      (5)樓層有剛入住的境外生及由宿舍已安排的寢室，現不調整。 

    12.為使新學期幹部先行了解職掌與管理方式(向)，第三次樓長會議 

       112 年 12 月 19 日(星期二)分為兩階段: 

       1520時至 1620時-本學期樓長 

       1620時至 1720時-新學期三位幹部 

       【集合地點】北階軍訓教室，請事先通知準時參加，未到者依規定 

       記處。 

  (六)致善樓代表陳親惠舍監: 

   1.請同學勿攜帶非本舍住宿生進入宿舍或借用他人學生證進出、一張學 

     生證多人刷證進出，經查獲本人及協助者依規定懲處。 

     請同學確實遵守門禁管制規定，維護其他同學住宿權益及安全。 

   2.週一~週五上午門禁時段請勿自行留舍，若有身體不適請通知舍媽尋 

     求協助，無故留宿將依校規記懲。 

      3.寢室走道和小陽台為逃生通道需 24 小時淨空，不可置放個人物品、 

     鞋具、回收物、垃圾，晾曬雨傘統一放置電梯一側走道方向，曬乾雨   

     具請收入寢室內。 

(七)致真樓代表潘玲君舍監: 

    1.以下事情，請樓長加強宣導： 

     (1)外出前請將貴重物品妥善保管，並將寢室門鎖好，以免遺失造成 

        困擾。 

     (2)學生證禁止借同學，也不能幫同學刷證進出。 



        禁止帶非住宿生上樓。違規者記[小過]嚴懲。 

     (3)離開宿舍前，寢室插頭請拔除，禁止在寢室養寵物、使用違禁品 

        及使用吹風機。 

     (4)就寢時間 23：00 後請保持安靜，勿使用洗衣機、烘衣機、吹風機， 

        違規者予以懲處。 

     (5)同學禁止跨樓層及到他人寢室。如要交談可利用交誼廳或借讀書 

        小間。 

2. 樓長及副樓長請確實點名，一經發現包庇同學不假的行為，將以[欺

騙行為]與同學同記[小過]懲處。 

3. 廚餘不能倒入洗手台、洗衣台及馬桶，請同學發揮公德心。 

廚餘請帶至一樓廚餘回收桶丟，垃圾袋、竹筷等垃圾請勿丟入廚餘

回收桶，請體恤工作人員的辛苦。 

4. 請同學確實將垃圾及回收物分類，回收物於每週一、三 晚上 7點

在一樓進行回收及分類。回收前請同學確實將回收物清洗晾乾，以

免造成環境的髒亂、衛生的隱憂。 

5. 進出宿舍勿穿拖鞋進出，下雨天雨路滑易產生意外，建議買鞋套

等，請做好保護自己。 

  (八)致美樓代表張泉森舍監: 

   1.請勿隨意拿他人物品，以免觸法： 

    (1)近期有同學多次至管理室反映，在曬衣間洗衣機與烘乾機內之衣物 

       與晾曬的鞋子不見，以及冰在茶水間冰箱內之食品等不見，要求協 

       助找回，管理室除即廣播，要求有拿走他人物品的，請速歸還或放 

       在原處，以免觸犯偷竊行為，另一方面也請該同學反映學務處，要 

       求調閱監視器，以追查嫌疑著。 

    (2)為防止類事情形再次發生，管理室會不定期利用晚自習及晚點名時 

       間廣播，請同學要自律，要有公德心，不要隨意拿他人的物品，包    

       括放在公區環境之所有設施，若經查獲將依規定簽重處，並會建議 

       學校要求搬出宿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(3)加強查察違規使用小夜燈 

       學期開始了，又有寢室違規及持有小夜燈，此行為已違反用電安全 

       規定，請樓長晚上召集同學再次轉達，凡小夜燈未符合規定，請向 

       管理室申請換修，即日起，若再違規使用及持有小夜燈著，一律簽 



       處。 

   2.環安檢查與飲水機定期消毒情形： 

    (1)原定於 10/5 日早上接受環安檢查，因颱風因素延到 11/13日實施。 

    (2)十月份各樓茶水間之飲水機消毒，已於 10/11 執行完成，另一次消 

       毒訂於 10/25日實施，有關執行情形，會登記在飲水機記錄表內供 

       查閱。 

   3.複合型防災演練：針對新生班級 

      宿舍於 9月 27 日(星期三)1330-1520 時實施日間複合型防災演練， 

      參加對象是一年級新生，與研究生，同學區分五組分至各站接受演 

      練，三舍演練項目是電梯受困，各組至舍後，均在一樓大廳上課， 

      授課教官由太友公司技師擔任，營繕組小彭技工在旁協助，全程先 

      做逃生技能及要領之解說，接著狀況模擬及實地體驗。 

      演練的目的，旨在使住宿生對災害發生時，能夠強化災害應變能力， 

      建立正確防災觀念，儘而保護生命、減少傷亡。 

   4.嚴禁寢室內增加裝置與黏貼掛勾： 

     開學後，已在新生內務示範時，要求同學嚴禁在寢室內張貼標語、圖 

     片、養殖花盆、寵物，以及在牆壁、書櫃、書架等黏貼(釘)掛勾，與 

     在寢室門柱掛置簾子等，違者將依規定簽處，舊生部分也在晚自習、 

     就寢時間多次宣導，嚴禁是項作為，另再告知，之前已有黏貼掛勾之 

     處，還請同學至管理室反映，屆時將發工，請營繕組拆除、補漆。 


